


北京科技大学绿色低碳钢铁冶金全国重点实验室

关于拟录取研究生政审、调档及党（团）员组织关系转接工作的说明

考生同学，你好！欢迎报考北京科技大学绿色低碳钢铁冶金全国重点实验

室！请认真阅读本说明。

1.【思想政治品德考核表】请被录取考生将《思想政治品德考核表》纸质

版原件于 2026 年 5 月 15 日前邮寄到我实验室（已交过的考生请忽略）。未收

到鉴定表或思想政治品德考核不合格者不予录取、不予办理入学手续。鉴定表

需有档案所在单位人事部门盖章（应届生由所在单位党委盖章），不接收复印

件、传真件、打印照片等，必须为原件。

2.【人事档案】被录取考生可在系统中下载《关于商调拟录取研究生人事

档案函》。该函用于商调我实验室 2026 年拟录取研究生的人事档案，请被录取

考生自行完善函中单位、姓名等信息，携此函与单位档案部门和人事主管部门

（在校生请咨询辅导员）联系调取档案。应届毕业生按照本科学校安排时间即

可（不用再通过电话等方式告知我实验室）。非定向就业类研究生，应将个人

档案转至学校，因个人原因未转移档案的，档案相关事宜学生个人负责处理，

请来电告知。

为避免丢失，个人转递档案者可不预先邮寄，入学报到时交 2026 级新生辅

导员即可。注：档案务必由原单位档案管理部门密封盖骑缝章，任何人不得随

意拆封！拆封不收！另，快递自提，实验室将定期集中处理，接收时效受影响，

请勿电话催促签收，感谢配合。

地址：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 30 号北京科技大学绿色低碳钢铁冶金全国重点

实验室（冶金生态楼 1114 办公室）

联系人：李老师；联系电话：010-82375842-806

3.【党员组织关系】所有新生的党组织关系按照下列情况进行转接：

（1）非全日制学生原则上不转接党组织关系。



（2）党组织关系归属北京市委、天津市委、河北省委、山西省委、中共内

蒙古自治区委员会、辽宁省委、吉林省委、黑龙江省委、上海市委、江苏省委、

浙江省委、安徽省委、福建省委、江西省委、山东省委、河南省委、湖北省委、

湖南省委、广东省委、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、海南省委、重庆市委、四

川省委、贵州省委、云南省委、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、陕西省委、甘肃省委、

青海省委、中共宁夏自治区委员会、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、中共新疆

生产建设兵团委员会、中共光大集团股份公司委员会、中共中国投资有限责任

公司委员会、中共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委员会的全日制非定向学生，无需开

具纸质版介绍信，党组织关系转接必须通过北京市党建工作平台“党员 E 先锋

系统”进行转接，具体转接方法请咨询党组织关系所在地党委。

（3）党组织关系不归属上一款中有关党组织的全日制非定向学生（如中央

和国家机关在京单位党员等），需开具纸质版介绍信，党组织关系介绍信抬头

为“北京科技大学冶金与生态工程学院党委”，去处为“北京科技大学冶金与

生态工程学院党委 2026 级研究生临时党支部”。

（4）党组织关系转接相关问题，请电话咨询本人所录取培养单位的党委办

公室。

（5）请提醒原单位将党员档案归入人事档案中，党员档案不齐全者不予接

收组织关系。

（6）以预备党员身份转入的党员，需随党组织关系介绍信附“预备党员预

备期内的综合考察意见”一份（按季度给出考察意见），并加盖所在党委公章。

入学时预备期已满一年的，一般应在原单位转正后转入我校（由原单位讨论决

定延长预备期的除外）。

4.【团组织关系】团组织关系转接工作待新生入学后再统一开展。

北京科技大学绿色低碳钢铁冶金全国重点实验室

2026 年 5月 8 日


